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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报的问询函 
 

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1〕第 306 号 

 

 

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以下简称“年报”）进行审查

的过程中，关注到如下事项： 

1．你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保留意见。

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之一为，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你公司为关

联方提供的担保本金余额为 228,410.54 万元，截至财务报表报出日，

尚有 148,410.54 万元的担保责任未解除，你公司未就相关担保履行审

议程序和披露义务。被担保单位已被法院裁定与海航集团有限公司进

行实质合并重整，目前重整尚在进行中，你公司无法预计上述担保事

项产生的财务影响。会计师亦无法实施有效的审计程序，以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确定为关联方提供担保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请你

公司核实并说明下列问题： 

（1）年报显示，相关担保期限为 2016年 1月至 2021年 4月。

请你公司、控股股东、被担保方等相关方核实并说明违规担保发生的

具体情况，包括合同签订与担保发生日期、担保发生原因、担保是否

有效、相关责任人及具体责任、担保进展等，以及你公司知悉上述违

规担保的时间，并请提供相关担保和借款合同等材料。 

（2）结合对违规担保事项的评估情况，说明你公司是否应当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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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违规担保事项计提预计负债，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的相关规定。 

（3）请你公司说明上述违规担保的具体解决措施及预计解决期

限，并全面自查是否存在其他尚未披露的违规担保事项，并尽快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2．你公司 2020年度内部控制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否定意见。

形成否定意见的基础之一为，你公司存在与关联方发生资金往来，截

至 2020年 12月 31日，除 2亿元外（2021年 2月 10日收回），其余

资金已收回。请你公司： 

（1）核实并说明资金往来的具体情况，包括资金往来发生背景、

交易对方及关联关系、发生日期、金额、资金归还情况、相关责任人

及具体责任、拟采取的追责措施等，并请提供相关合同或证明材料，

自查是否存在其他尚未披露的关联资金往来或资金占用等情形。请你

公司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说明你公司关于资金、印章管理的相关内部控制制度安排，

你公司是否严格按照制度执行，针对重大内控缺陷拟采取的具体整改

措施。请你公司独立董事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审计报告“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部分显示，你公司于 2019

年取得了海南海投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海投

一号”）77.70%的有限合伙份额，2020年新增收购了海投一号 9.78%

的有限合伙份额，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海投一号的有限合伙份额变

更为 87.48%，因不能够对海投一号实施控制，故采用权益法核算该

项股权投资。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该项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为

1,092,083,866.14 元， 2020 年度确认对海投一号的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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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942,964.78 元。由于你公司未能提供海投一号底层资产铁狮门三期

项目的项目报告、审计报告以及估值报告等资料，会计师无法就该项

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以及确认的 2020 年对海投一号的投资收益获取

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也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这些金额进行调整。

请你公司： 

（1）说明前期未能获得铁狮门三期项目 2020年财务报表审计报

告的原因； 

（2）说明你公司 2019年度是否向年审会计师提供海投一号审计

报告，如无，请年审会计师说明主要审计程序、相关事项对 2019 年

财务报表及审计意见的影响。 

（3）结合相关协议约定、股东会董事会表决机制以及经营决策

权归属等，说明你公司出资比例达 87.48%却未能将海投一号纳入合

并报表范围的主要依据，是否充分、合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公司 6月 2日披露的公告显示，公司已获得海投一号相关

审计报告。请年审会计师进一步结合该事项对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财务状况和 2020 年度经营成果可能产生的具体影响，分析审计数

据与公司年报数据是否存在重大差异，公司是否应进行会计差错更

正。， 

4．年报显示，你公司因 2020年度合并同一控制下的海南恒兴聚

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恒兴聚源”）产生

非经常性损益 187,249,666.25 元，占你公司净利润的 66.08%。该基金

底层资产为曼哈顿西 34 街与十大道交接处的土地开发项目（以下简

称“铁狮门一期项目”）。请你公司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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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恒兴聚源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对你公司损益的具体影响及

会计处理过程，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2）你公司前期公告显示，该项目计划于 2022年第三季度完工，

因疫情原因，目前施工暂停。你公司 2020年 8月 7日披露《关于深

圳证券交易所 2019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显示，你公司前期向

控股股东收购的铁狮门三期已经出现项目退出时间延后、需要你公司

额外出资的情形、2020 年度资产交易价格明显高于前次交易价格。

请结合铁狮门一期生产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等，分析相关股权投资账

面价值是否较大变化，是否需对相关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5．你公司 2020年 12月 5日披露《关于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的公告》，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年人寿”）收购

你公司子公司天津亿城山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城山

水”）持有的亿城堂庭项目剩余写字楼、集中商业、商铺、酒店式公

寓及车位，交易价格 127,274.32 万元。你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12 月

18日、2020年 12月 30日与亿城山水及百年人寿签订《股权回购协

议》《支付协议》，约定亿城山水使用应收百年人寿不动产交易款尾款

10.9亿元代公司向百年人寿支付 49.89%股权回购款。2020年亿城山

水向百年人寿出售资产披露的公告未就支付具体安排进行明确，具体

的价款支付方式通过后续签订的《股权回购协议》与《支付协议》进

行约定，相关协议与出售资产协议共同构成出售资产事项的组成部分，

且出售资产协议经公司董事会审议，但《股权回购协议》《支付协议》

未经董事会审议且未及时披露。年报显示，你公司因上述交易实现收

入 1,272,743,160 元。请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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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结合签订相关协议所需履行的审议程序、资产交割时点等，

说明上述出售资产是否符合收入确认条件，对你公司损益的具体影响，

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是否存在年末突击

创利的情形。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结合所执行的审计程序、审计结果

等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你公司前期披露的定期报告显示，天津亿城山水项目已于

2015年竣工，其写字楼、公寓项目出租率常年均为 0，但你公司 2021

年 1月 8日披露的《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显示，2020

年向百年人寿销售资产的价格参考评估价格，评估机构采用评估法进

行定价，商业预计出租率每年均高于 99%，办公、车位出租率均高于

70%。请你公司结合相关评估参数选取依据及合理性，分析说明相关

交易价格是否公允、合理，是否与交易对方存在其他潜在安排。请评

估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6．年报显示，你公司 2020 年末其他应收款余额 2.73 亿元，其

中与关联方海南承睦商业贸易有限公司往来 2 亿元，计提坏账准备

7,523.21万元。请你公司： 

（1）核实并说明与海南承睦商业贸易有限公司资金往来的具体

情况，包括与交易对方关联关系、资金往来发生背景、发生日期、发

生金额、往来资金性质、资金结算情况、坏账准备计提依据及合理性，

是否可能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等情形。 

（2）说明除海南承睦商业贸易有限公司外，按欠款方归集的其

他应收款期末余额前五名对手方与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监高及其关联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其

他关系，相关往来发生时间及背景，往来资金性质及结算情况，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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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或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是否按照相关规定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及审议程序（如适用），并结合交易对手方的资信情况、

现金流情况等详细说明相关款项的可收回性。 

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7．2021年 2月，法院裁定受理你公司控股股东海航资本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资本”）的破产重整申请。请说明截至目前

海航资本破产重整事项的具体进展，你公司在海航资本及关联方破产

重整中申报债权的具体情况，针对向关联方追偿相关款项已采取及拟

采取的相关措施。 

8．截至报告期期末，你公司已无土地储备，仅有的开发项目天

津亿城堂庭项目已基本完成整体出售，资产主要构成为长期股权投资，

占资产总额的 88.02%。请结合你公司目前经营计划等，说明影响你

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未来提高主业盈利能力及改善持续经

营能力的具体措施，你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和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

大不确定性，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9．请结合你公司承租资产情况（如有）等，说明你公司 2021年

一季报是否按照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的通知》的要求执行，并相应调整财务报表期初数。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在 6月 10日前将有关说明

材料报送我部，同时抄送派出机构。涉及需披露的，请及时履行披露

义务。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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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2021年 6月 3日 

 

 

 

 

 


